












(生效日期：2008 年 10 月) 1 

 

 

 

本《聲明書》乃《壽險轉保守則》（下稱《守則》）及保險業監督根據《保險公司條例》指明的「最低

限度規定」（下稱「最低限度規定」）的重要部分，但並不是投保申請書∕ 建議書其中一部分。填寫本

《聲明書》前，請先詳閱「註釋」。 

 
新壽險保單的保險公司名稱：   

 

投保申請書∕ 建議書編號：   

 
申請人∕ 投保人姓名：   
 

申請人∕ 投保人香港身分證∕ 護照號碼：  
 
A 部 
 

1. a) 閣下是否於過去 12 個月內以上述投保申請書∕建議書取代* 閣下任何現有壽險保單，或取

代任何現有壽險保單內大部分的壽險成分？ 
 

□  是 （請填妥 B 部） □  否 （請回答下列問題 b） 

   

 b) 閣下是否打算於未來 12 個月內以上述投保申請書∕建議書取代 閣下任何現有壽險保單，或

取代任何現有壽險保單內大部分的壽險成分？ 
 

□  是 （請填妥 B 部） □  否 （只需詳閱本部分的聲明及簽署） 

 
申請人∕ 投保人聲明： 

本人知道如果本人就上述兩條問題都選擇「否」，而事實上： 

i) 上列的投保申請書∕ 建議書卻於過去 12 個月內，取代本人任何現有壽險保單或任何現有壽險保

單內大部分的壽險成分；或者 

ii) 本人現正打算於未來 12 個月內，以上列的投保申請書∕ 建議書取代本人任何現有壽險保單或任

何現有壽險保單內大部分的壽險成分， 

即使日後發現因是次轉保導致本人蒙受損失，本人或會因此而有損日後的追討權益。 

 

本人現授權新壽險保單的保險公司向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、香港保險顧問聯會、香港專業保險經紀

協會、保險業監督、香港保險業聯會、所有已被取代或將會被取代的現有壽險保單的保險公司（如

適用者），或為了有效管理∕ 執行∕ 履行《守則》及「最低限度規定」所需的其他機構，提供本《聲

明書》的副本，以及任何有關紀錄或資料。 

 

 

 

    

申請人∕ 投保人簽署 日期 （日∕ 月∕ 年） 
 

客戶保障聲明書 
 

重要文件！ 請先行詳細閱讀方可簽署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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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註：「轉保」定義詳見於「註釋」C 項。 

 

B 部 

請注意： 投保人選擇轉保，特別是在現有壽險保單生效後的首數年內，通常會蒙受損失。本《聲明

書》的目的是確保保險代理∕ 經紀已經向  閣下詳細解釋轉保會帶來的任何實質及潛在損

失。謹此建議  閣下填寫本《聲明書》前，先參考保險代理∕ 經紀向  閣下提供由保險業

監督發出的《壽險轉保知多少》小冊子。 
 

保險代理∕ 經紀必須向 閣下解釋以新壽險保單取代現有壽險保單的所有影響。 
  

保險代理∕經紀必須協助  閣下填寫下列各項，並在適當位置加上「」號。  

請填妥已被取代或將會被取代的一份或多份現有壽險保單資料，並填妥第 2 至 6 項： 
 

所有保險公司名稱：   
 
所有保單編號：   
 

謹此鄭重建議 閣下： 

a) 向現有壽險保單的保險公司查詢進一步資料（請注意：本《聲明書》副本將送交  閣下在上列填
寫的現有壽險保單的保險公司）； 

b) 不應在新壽險保單未獲簽發前取消任何現有壽險保單；以及 

c) 如本《聲明書》預留的空格不足，請附加紙張，但切記要於其上簽署，並要求保險代理∕ 經紀同
時在所有附加紙張上簽署。 

2.  轉保構成的財務影響：  

a) 閣下或會支付兩次開立保單的費用 - 開立保
單費用一般為已被取代或將會被取代的基本
壽險保單的兩年保費或整付保費的 10%（兩
年保費或整付保費的 10%只作參考，保險代
理∕ 經紀必須告知 閣下是次轉保的估計損
失。） 

 

 

 

估計損失 HK$：  

 如無損失或估計損失少於已被取代或將會被取代
的基本壽險保單的兩年保費或整付保費的 10%，
請詳述原因及理據： 

   
   
  

b) 因 閣下年齡增長， 閣下或需為新壽險保單
支付較高的保費。 

 

就相同的保額而言，新壽險保單的年付保費會否
較為高昂？ 
  □  會 □  否 
 

如否，請詳述原因：   

   
   
 

c) 新壽險保單的預計未來價值或會較現有壽險
保單為高，但預計價值往往受保險公司的業績
表現所影響，而且或非受保證。 

於剛年滿 65 歲的保單周年日時的保證現金價值
（如果其中一份保單或所有保單於 65 歲前期
滿，請以最先期滿的保單的期滿年度為準，填寫
各保單於該年度的周年日之保證現金價值）： 
 
於   年的保單周年日時， 
 

現有壽險保單的保證現金價值 HK$ :  
  
 
於上列填寫之年份的保單周年日時，新壽險保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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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保證現金價值 HK$ : 
  
 

3.  轉保對受保資格構成的影響：  

 下列改變可能會導致部分保障被拒或需要支
付的保費會被提高： 

a) 健康狀況； 

b) 職業； 

c) 生活習慣∕ 嗜好，例如：吸煙∕ 飲酒；或 

d) 參與的康樂活動，例如：高危運動等。 

 

保險代理∕ 經紀是否已向  閣下解釋左列每項改
變對是次轉保產生的影響? 

a) □  是 □  否 

b)  □  是 □  否 

c)  □  是 □  否 

d)  □  是 □  否 

 
4.  轉保對索償資格構成的影響：  

a) 如果受保人在壽險保單簽發後某段時間內自
殺，索償或會被拒。 閣下的新壽險保單內的
「自殺條款」期限或需重新計算。 

 
 

 
 

a) 「自殺條款」期限的屆滿日期： 

現有壽險保單： 

  
 （日∕ 月∕ 年）  
新壽險保單：   

  
由新壽險保單簽發日起計的月數 

b)  如果投保申請書填報的資料不全，索償或會
被拒；但是如果資料不全並非在「可爭議期」
（一般為兩年）內發現，只要並非欺詐，  閣
下在現有壽險保單下會獲賠償。 閣下的新壽
險保單內的「可爭議期」或需重新計算。 

 
 

b) 「可爭議期」的屆滿日期： 

現有壽險保單： 

  
（日∕ 月∕ 年） 
 
新壽險保單：   

  
由新壽險保單簽發日起計的月數  

c)  如果 閣下在轉保後(包括因被誘導而轉保)，並

選擇由非銷售保單的保險公司恢復現有壽險保

單的效力，現有壽險保單將不會支付閣下因轉

保而引致現有壽險保單失效或被退保期間出現

的任何索償。有關之索償，應按照新保單之條

款處理。 

 

保險代理／經紀曾否向閣下解釋轉保對索償(如左

邊所述之情况)的影響？ 
 

 

□  是 □  否 

 

5.  其他考慮因素： 

a) 詳列 閣下在現有壽險保單下享有而新壽險
保單卻沒有提供的附加保障利益。 

 

  

  

  

 

b) 詳列新壽險保單較為切合 閣下需要和目的
之原因。 

 

  

  

  

 

c) 保險代理∕ 經紀有否告知 閣下除了取代現
有壽險保單以外，尚有其他選擇？ 

 □  有 □ 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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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申請人∕ 投保人聲明：  7. 保險代理∕ 經紀聲明： 

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已經詳閱本《聲明書》，並與保險代理∕ 經紀討
論有關項目的內容。就保險代理∕ 經紀的解釋，本人明白和接受
改動本人現有保險安排所導致的財務及其他影響。 
 

本人又謹此聲明已經收到由保險業監督發出的《壽險轉保知多少》
小冊子。 
 
本人知道如果在沒有充分明白本《聲明書》的情況下加以簽署，
即使日後發現因是次轉保導致本人蒙受損失，本人或會因此而有
損日後的追討權益。 

 

 本人聲明本人已經向申請人∕
投保人全面解釋上述各項，以及
申請人∕ 投保人就取代現有壽
險保單作出的決定對他∕ 她造
成的有關影響；又本人並沒有作
出任何不正確或有誤導成分的
言論和比較，或隱瞞任何資料，
以致影響申請人∕ 投保人的決
定。 
  
 
  
保險代理∕ 經紀簽署 

 
 
  
保險代理∕ 經紀姓名 

 
 
  
保險代理∕ 經紀登記號碼 

 
  
日期 (日∕ 月∕ 年) 

本人現授權新壽險保單的保險公司向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、香港
保險顧問聯會、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、保險業監督、香港保險
業聯會、所有已被取代或將會被取代的現有壽險保單的保險公
司，或為了有效管理∕ 執行∕ 履行《守則》及「最低限度規定」
所需的其他機構，提供本《聲明書》的副本，以及任何有關紀錄
或資料。 

 

 
 
  
申請人∕ 投保人簽署 

 
  
日期 (日∕ 月∕ 年) 

(忠告： 

a. 閣下必須小心閱讀所有項目，以及確保
在簽署前，保險代理∕ 經紀已經在 閣
下面前填妥本《聲明書》上所有資料。 

b. 切勿簽署空白《聲明書》或留空任何部
分。)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